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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36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系统的业务连续性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他本人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关于联

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的业务连续性”的报告(A/67/83)的评论意见。 

 

 
 

 
*
 A/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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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的业务连续性”的报告(A/67/83)审查了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的业务连续性战略、政策和计划的现有情况，以确定共同点和不同

点；执行工作中的最佳做法；联合国各组织之间的联络和协调机制；业务连续性

单位的运作和人员配置，包括其业务的筹资框架和供资机制。 

 本说明介绍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报告所列建议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在联合

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成员组织提供的意见基础上汇总的，这些组织欢迎该

报告，普遍支持其中一些建议，以期将相关建议整合纳入现有或未来的业务连续

性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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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的业务连续性”的报告(A/67/83)审查了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的内业务连续性战略、政策和计划的现有情况，以确定共同点和不

同点；执行工作中的最佳做法；各组织之间的联络和协调机制；业务连续性单位

的运作和人员配置，包括其业务的筹资框架和供资机制。 

2. 通过审查发现，很少有组织已核准了业务连续性政策或计划或已全面开始落

实。检查专员得知，有些机构对业务连续性各种要素的处理方式是孤立而不是全

方位的，而且高级管理层对业务连续性管理的目的缺乏了解，导致会员国的政治

和财政支持不足。通过审查还发现，围绕业务连续性问题的机构间合作是临时性

的，应可通过更有组织的全系统合作和统一做法获得规模效益，这可以在首协会

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范围内加以讨论。 

3. 报告提出了若干行动建议，包括：在行政首长办公室或管理执行办公室内配

置业务连续性管理人员；更强有力的高层领导承诺和会员国支持；调拨专用的人

力和财政资源；制定业务连续性政策、战略和计划并且指定人员负责落实经核准

的政策和战略。报告还指出，各组织应把业务连续性培训列为全体工作人员的员

工发展和上岗培训内容，为关键员工提供定期培训，以此作为业务连续性管理工

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提高认识。报告进一步建议，业务连续性计划的范围应

是全组织性的，包括外地办事处。驻地协调员应统筹各自工作地点内联合国各组

织的业务连续性准备工作方面的知识共享、合作和互补。 

 二. 一般性评论意见 

4.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普遍支持报告的结论，赞赏报告中列入了所得经验教训和

最佳做法。大多数组织都认同报告的所有9项建议，支持予以落实。一些组织表示，

许多建议已经落实，或表示正在积极推行业务连续性政策和战略。此外，一些组织

指出，如果吁请立法机构为业务连续性活动提供授权，包括必要的资源，报告或可

更为有力。最后，各组织指出，报告未明确区分恢复和连续性，而且，尽管联合检

查组强调连续性这一环节，但各机构认为，恢复所需的步骤也应予以重视。 

 三. 对各项建议的具体评论意见 

  建议 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尚未着手的，应该制定业务连续性政策/战略，

包括分派业务连续性管理落实工作的责任，并提交立法机构备案。 

5.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支持并欢迎此项建议。目前正在制定业务连续性政策和战

略的一些组织指出，他们正结合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审查各自组织的业务连续性政

策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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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2 

 行政首长应将业务连续性管理交由行政首长办公室或管理事务执行干事负责。 

6. 各组织普遍认同需加强控制和遵循业务连续性政策和战略，但若干机构强调指

出，应由行政首长通过各自组织的适当治理架构决定如何安排业务连续性管理职能。 

  建议 3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尚未着手的，应该在风险评估、已确定的关键职

能和恢复时间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并核准成文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7. 各机构欢迎此项建议，而且有一些机构指出，他们的业务连续性政策和战略

已考虑到了对他们各自组织的核心职能及这些职能的主要风险的评估。 

  建议 4 

 行政首长应确保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业务连续性计划的范围包括其外地办事

处。监督和管控机制应该到位，以确保其业务连续性计划与总部，并酌情确保与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具有一致性和互通性。 

8.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支持此项建议并指出，应考虑到各组织的不同外地架构。

对于外地存在水平有限的机构，可与在相关工作地点的联合国系统各机制协同在

当地维持业务连续性政策和战略。 

  建议 5 

 秘书长应确保驻地协调员监督在其工作地点的联合国各组织的业务连续性

准备状况，以加强知识共享，确定可能进行合作和互补的领域。 

9.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支持并欢迎此项建议。 

  建议 6 

 行政首长应确保业务连续性的规划和执行工作构成部门各级管理人员问责

制和考绩的部分内容。 

10.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欢迎此项建议，同时指出，这对大多数机构而言恐难执行，

如果说不是无法执行的话。 

  建议 7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构应根据行政首长的预算提案提供必要的财政

和人力资源，以执行、不断监测、维持和更新根据各自组织的业务连续性政策/

战略制定并经核准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11.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支持并欢迎此项建议，认为它将提高整个联合国系统各个

业务连续性管理方案的问责制和效率。不过，各组织指出，预算事项的决定权属

理事机构权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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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8 
 

 行政首长应确保包括上岗培训在内的职业和员工发展课程包含业务连续性

培训，确保为各自组织内的关键员工提供定期培训，作为业务连续性管理的有机

组成部分。 

12. 各组织支持此项建议的精神，同时指出，在严重的资源制约情况下，这不被

视为一项普遍的培训优先事项。但各组织同意，直接参与应急规划工作的工作人

员应不断接受培训。 

  建议 9 
 

 秘书长应以首协会主席的身份发出指示，将业务连续性问题列入管理问题高

级别委员会框架的统一业务流程的议程，以期制定并核准为联合国各组织设计的

业务连续性准备工作成熟度模型、业务连续性计划模板和良好做法准则。 

13. 各机构表示赞赏强化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共同办法将带来的惠益，同时提醒指

出，此项建议过于雄心勃勃地谋求把业务连续性管理纳入统一业务流程范围加以

考虑。各机构建议，此项建议的目的是增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业务连续性管理

方案的协调与合作，这可以通过交流所得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来实现，而不那么

强调工具开发和框架制定方面，因为后者可能因不同的业务模式而大不相同。 

 


